論海軍制海兵力之未來發展
海軍少校　龐國強
提　　要：

一、戰略決定兵力。實際上，此種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一個國家對於軍事戰略

是否適當，應著眼於是否適合國家防衛所需，軍事武力的建構，理想目標應是針

對敵情威脅之現實環境，考量國家的地理形勢、國家財力及人員是否能夠支持。

二、建軍政策除了必須肆應今天的威脅外，更需考量「彈性」與「前瞻性」。目

前我海軍兵力在欠缺有效嚇阻力量、水雷作戰能力受限及兵力結構未符戰略構想

之情形應予改進，方能建立「精、小、強」的可恃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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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亞太區域涵蓋之海域面積廣大，其間島嶼密布，許多島礁長期存在著主權爭議的

問題；而台灣海峽位處西太平洋島鏈的重要地緣戰略位置，東亞的戰略形勢本來

就極為敏感，身處其中的中華民國，不可避免地要隨著不斷變化的區域安全形勢

，特別是中共的國力提升與日本追求國家正常化等因素，而直接面對日益複雜的

台海環境和區域安全的課題，我國防政策與軍事建設，無可避免的將受到外在環

境極大程度的牽動。

台灣四面環海與各外、離島距離較遠，易遭敵海上封鎖或以武力直搗本島西部精

華地區；另外，本島及各外、離島間受限於距離之因素，難以相互支援發揮統合

戰力，形成獨立作戰之態勢。台灣大部分地區之地形與地質不利裝甲部隊運動；

濱海或淺山丘陵地扼控灘岸或縱深地區，形成守備與反擊之要點，極具軍事價值

。各地區交通網密布，有利後勤補給與兵力轉用，大型軍、商、漁港數量多，有

利我海軍小兵力配置。

海軍作戰的最主要目標，是控制海洋為我所用。海洋戰略理論把制海歸納為三種

不同的途徑，它們分別是決定性會戰、封鎖與存在艦隊。具濱海特性的我國，海

軍建軍備戰之基礎應有「存在艦隊」概念；存在艦隊並不是一種消極的避戰思想

，它所主張的存在是一種「積極而有活力的存在」。只要我們能善用地理形勢的

防禦態勢，在敵人達到他的目標前不致變質而崩潰，運用「機動」和「匿跡」的

優勢，當敵人處於最危險的暴露時，我們就能以反制攻擊，對敵奇襲，瓦解敵人

之企圖。

貳、現階段軍事戰略構想

為維護國家安全所採取的措施中，國防戰略居於關鍵地位，其中以軍事戰略為主

軸。軍事戰略只是國家安全戰略的一環，它可定義為「運用一個國家軍事力量，

透過武力或武力威脅，來確保國家政策目標的藝術與科學」〔註一〕。軍事戰略

強調使用軍事力量、武力及暴力流血來實現國家目標，然而國家安全戰略若能運

用成功，可降低暴力使用的需要性。若軍事戰略強調勝利，國家安全戰略則不僅

止於追求勝利，而在於確保持久的和平。柯林斯(John M. Collins)曾稱軍事戰略

主要為將軍之事，而國家戰略則為政治家的範疇〔註二〕。

依國防部97年國防報告書，我國國防係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並依據國際情勢與敵情發展，制定現階段具體國防政策，以「預防戰爭」、「國

土防衛」、「反恐制變」為基本目標。國軍依此基本目標，在軍事戰略上以「防

衛固守、有效嚇阻」為戰略構想〔註三〕，藉具備嚇阻之防衛戰力達到「預防戰

爭」目的，並以適切之防衛戰力達成「國土防衛」及「反恐制變」之目標。基此

，持續軍事事務革新及發展高科技武器為支持前揭政策及構想之重要方向，目前

國軍依「科技先導、資電優勢、聯合截擊、國土防衛」的建軍指導，持續整合三

軍戰力及籌購或研發高科技武器，以建構具有嚇阻能力之優質防衛武力，其主要

內涵為：

一、強化全民總體防衛理念

為因應「不對稱戰爭」行為，確保國家「綜合性安全」、「全民防衛動員」機制

的建立，以及危機處理能力的強化，實為國防安全事務的關鍵課題。在強化全民

總體防衛理念上，即兼顧「國防安全」和「危機應變」之前瞻性考量，建構完整

的行政動員與軍事動員體系，以確保國家生存發展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具體實

踐全民國防的理念。

國軍之新軍事戰略及建軍整備之目標，將建立預防戰爭之具體實力，並遂行「戰

略持久、戰術速決」作戰指導，粉碎中共積極擴張軍備、強化對我針對性的軍事

部署與軍事演習，防止中共以三戰(輿論戰、心理戰及法律戰)、統合運用恐怖攻

擊及軍事犯台之企圖，逐年整建讓敵人不敢輕啟戰端的嚇阻能力及全民之防衛決

心。

二、具備全方位軍民合一的防護功能

國軍軍事戰略為因應敵人之「超限式攻擊」威脅，配合調整平時整備及戰備應變

作為。中共近年來，在建軍發展上積極實施現代化，對我國家安全威脅已從傳統

的地面作戰，轉朝水下、海上、空中、太空、電磁及網路的「六維」高科技作戰

布局發展，並將防範外力介入台海問題的狀況加入演練想定中，其「遠戰速勝、

首戰決勝」之構想，是希望加速強化其海、空軍與二砲遠距攻擊武器裝備購置與

部署，透過不斷的協同演訓累積經驗，提升其聯合作戰之能量。

我整建國防武力，乃本於民生與國防合一的要義，來鞏固國防、保衛國家、保護

人民。所有建設以國防為著眼，同樣地，所有國防軍事設施，也都以保障民生為

依歸。也就是國家建設，在平時有其民生的效用，在戰時則發揮國防的威力，唯

有民生與國防合一的「全民國防」，才能促成國民與武力的真正結合。現階段在

「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的理念下，平時廣儲戰力於民間，以發展全民

國防；戰時則迅速動員民間力量，以遂行軍事作戰。

三、積極研發科技武器

國軍因應敵情威脅的發展，本著「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略構想，在建軍規

劃上是以「科技先導、資電優勢、聯合截擊、國土防衛」為指導，戰力整建重點

置於「提升三軍聯合作戰整體戰力」，並以資訊與電子戰、飛彈防禦系統及聯合

截擊戰力為優先，期能積極組建一支高效率的現代化軍隊，滿足整體防衛作戰的

需要。

在國防科技研究發展方面，將持續運用既有國防科技研發經驗及技術能量，進行

重要科研計畫，以滿足國軍作戰需求，強化國軍整體戰力；同時建立後勤體系及

關鍵性零組件自製能量，掌握關鍵性技術，達到「國防自主」目標。

四、健全危機處理機制達到政府繼續運作功能

國軍「危機處理應變」範疇，涵蓋外來的「軍事危機」、內部的「恐怖攻擊」及

「各類型災害的支援協處」。基此，將本「全方位安全」理念，特續配合國家危

機預防與處理機制運作，以「國家安全政策」為依歸，健全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

運作機能，建構對敵「不對稱」威脅的防衛戰力，以肆應各種危機，確保國土安

全。

為適應敵可能併用「常規與非常規」、「線性與非線性」、「對稱與非對稱」手

段，採取「猝然突擊」之犯台模式，國軍已完成戰備階段相關調整作為，依據各

部隊平、戰時差異，明確策定行動準據與相關作戰計畫，本「慎戰始終」的態度

，在「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啟戰端」的原則下，制定備戰指導方針，積極完成

各項戰備作為，達成防衛作戰任務。

五、拓展國際軍事外交及區域安全合作

台灣基於地緣位置，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中共軍事擴張為亞太各國所共同

關切，而台灣為抗衡其威脅的最前線；中共近年建軍備戰著眼於攻台，台灣承受

的危險即為亞太穩定的威脅。基此，我國的國防政策以推動軍事外交及強化參與

區域安全合作為重要目標。

未來我國在拓展區域軍事安全合作上，加強與區域共同戰略利益國家保持戰略對

話及安全合作為重點，並爭取結合區域力量協助台海建構「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

」為遠程目標。運用「整體外交」政策，持續推動與各國軍事交流與合作，以增

進國際能見度，爭取軍事戰略合作，廣拓軍事情報預警管道，預防衝突，降低戰

爭發生機率。

綜上所述，我國軍事戰略的「有效嚇阻」內涵與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所認定的「嚇

阻理論」相去甚遠。再比較中共所謂的「威懾」，其具備國家戰略層次的全方位

作為，則具有嚇阻的能力與可信度。若以嚇阻理論的三個條件來檢驗我國的「有

效嚇阻」戰略，「能力上」我國目前還沒有嚇阻戰略所必須具備的大規模報復力

量，軍隊組織架構及國防預算上，更看不出支持嚇阻戰略的明顯數據。「溝通上

」基於保密的要求，不要說中共不瞭解我國嚇阻戰略的實力與方式，恐怕連國軍

本身，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具體內容，再加上沒有充分的溝通管導，嚇阻的訊息無

法適當傳遞，如何能夠達成嚇阻目的？在「可信度」方面，除了前述能力與溝通

均缺乏外，對於中共得不償失的價值觀，恐怕也無法確實掌握。由此觀之，我國

的「有效嚇阻」軍事戰略還在初始發展階段，現階段恐不易見到成果。

參、海軍制海兵力之構建

純以軍事而言，目前我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共並不具備實質上的嚇阻能力，也未完

全因應「有效嚇阻」的戰略構想，具體籌建有效的嚇阻兵力，有的只是意圖以「

防衛固守」的邊際效應以替代「有效嚇阻」〔註四〕。

我海軍之建軍，必須依據軍事戰略，掌握戰爭發展趨勢，審慎考慮「國際情勢」

、「地略形勢」、「敵情威脅」與「國力條件」等因素而規劃。為求在未來可能

發生的台海戰爭中，以防衛固守的作為，期以達成嚇阻成效，允宜針對敵情威脅

、運用地略形勢、配合科技之發展、審酌國力條件，以建構現階段合宜的制海兵

力，期以強化我在台澎防衛作戰中的防衛能力。然我國地理位置四面環海，幅員

有限，故台澎防衛作戰係島嶼防衛性質，具有被動性、獨立性、整體性及速決性

的作戰特性〔註五〕。

美軍認為「濱海作戰」係泛指發生在鄰近陸地200浬或水深少於200公尺海域的作

戰行動，台海周邊海域，具備美軍所定義之濱海作戰地區特性，包括水淺、島嶼

多、鄰近陸地、水文複雜等特性，不同於遠洋作戰，在兵力投射及戰略運用上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因此，一個國家軍事戰略是否適當，應著眼於是否適合國家

防衛所需，軍事武力的建構，理想目標應是對敵情威脅之現實環境加以回應，然

仍需考量國家的地理形勢、國家財力及人員是否足以支持。故建軍政策除了必須

肆應今天的威脅外，更需能考量「彈性」與「前瞻性」。就兵力整建面臨的困境

，若決策者僅將注意力集中在兵力數量的大小，而忽略了兵力結構與外在威脅等

重要因素，那麼海軍的建軍將永遠無法與軍事戰略同步。

我國國軍未來武器籌建，已由「三軍均衡、全面提升」的思維，轉為「重點發展

」，即強調聯合作戰戰力提升的新領域。在前瞻未來戰略情勢，評估中共軍事威

脅、預判國防資源條件及符合防衛作戰需求之全盤考量下，未來軍事投資重點將

挹注在「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系統」、「聯合防空」、「聯合截

擊」及「國土防衛」等重要戰力整建上，期使國軍對未來的戰爭，能在重要的關

鍵場域上，保持局部的戰力優勢。

以我國有限的國家資源，絕不可能悉數投資於海軍，我國亦無足夠的財力與中共

實施軍備競賽，此種國力上的限制，促使海軍在兵力整建與建軍規劃時，必須將

策略擬定與威脅認知有效結合。一方面可避免判斷不周延，造成能力不足以應付

威脅的窘態；另一方面，則可防止反應過度，不致造成敵意升高或使資源分散於

次要領域的困境。唯有對中共威脅與作戰區域環境建立正確認知，規劃出的兵力

結構方能兼具經濟的可行性與軍事的合理性，也才能在防衛能力上奠下深厚根基

。以下謹就海軍制海兵力應優先規劃之目標略作探討：

一、建構水下打擊兵力

潛艦隱密性佳、機動性高，為極佳之奇襲戰具，然其偵蒐能力有限、防禦力較弱

、指揮管制能力不足、巡邏區域有限，不適宜擔任協調、協同性質的防禦任務，

且無法經水下通信行情資交換，故潛艦適宜於單獨行動，執行攻擊性作戰任務。

目前本軍僅擁有二艘較現代化之傳統柴電潛艦，如能增加數量，在未來台澎防衛

作戰中，對中共海軍具相當大的威脅效果。

二、獵雷/佈雷兵力的加強

佈雷是本低效高的封鎖方式，向為中共所重視，並已研發出包括火箭推送上升式

機動雷在內傳統掃雷方式難以掃除的各式水雷。我國海軍目前或規劃中的掃/獵兵

力規模並無法處理多處同時佈下的水雷；為避免我國航運癱瘓及高價艦艇困在港

內成為廢鐵，籌購具有先進獵雷能力之獵雷艦/機，其重要性決不下於採購神盾艦

。

在佈雷部分宜研發新式水雷；戰時運用水面、水下、空中載具(如研發佈雷用的U

AV)進行攻勢性及防禦性佈雷等，亦是反制水面/水下封鎖的有效手段之一。

三、籌購新式水雷

水雷雖不屬制海兵力，但屬制海戰力之一環。本軍現儲水雷大多數皆為雷齡超過

50年以上之美製六號水雷，目前雖有萬象三號火箭推升式水雷及萬象二號沉底雷

，但數量有限，根本不敷運用。故應當加速量產或採購逐年替換舊雷，以能提供

攻、守勢布雷作戰計畫運用，在未來防衛作戰中挹注相當可觀的可恃戰力。另外

，針對海底地形、地質、水文將布雷作戰計畫亦配合探勘與修正，方能發揮水雷

最大戰力。

四、維持一定數量的大型作戰艦

未來海軍應儘量以短程岸基飛彈及飛彈巡邏艦、匿蹤飛彈快艇來擔負起近海防衛

任務(若大型作戰艦戰損嚴重，其也將形成最後一道卻難纏的海上防線)，讓海軍

可以抽出更多大型作戰艦擔任遠海護航，或以存在艦隊的姿態與數量佔優勢的中

共海軍周旋。

五、整建水面輕快打擊兵力

海軍現有的錦江級艦與飛彈快艇適合運用濱海海域的地理掩蔽形勢，符合「存在

艦隊」保存戰力的精神，除可進駐高雄、左營、基隆、馬公、蘇澳、花蓮、台中

及安平等各大軍、商港外，亦可配合需要進駐台灣本島150處、及澎湖、綠島及金

、馬等離島89處漁港，在作戰初期得以保存戰力，於截擊作戰時發揮濱海作戰之

突襲戰果。另受惠於科技的發達、造船工藝的進步，使得小型艦艇得以配置攻擊

力強大的火力，如我國研發的雄二、雄二Ｅ與雄三型攻船飛彈配置於錦江級艦時

，建立「量小、質精、戰力強」的部隊，有利於「聯合截擊」作戰，發揮顯著的

效果。

六、兼具水面攻擊之多功能空中兵力

現代反潛機具有多功能之特性，除具良好之反潛作戰性能外，並兼具海洋巡邏、

監視及攻擊水面目標等多元化功能，可節約水面兵力之運用，且可因應作戰進程

，轉換任務支援水面主戰兵力遂行制海作戰。為適合我濱海作戰特性，宜以旋翼

直升機為首要考量。我海軍已具有S70C反潛直升機，可配置於陸基或艦載，惟只

執行反潛作戰任務，現因應現代作戰需求宜朝多功能發展。另直升機除有強大機

動力與快捷性外，極適合我國濱海地域作戰使用，現今面對中共之軍力威脅已屬

防衛作戰之守勢態勢，而運用直升機遂行快反突擊任務及空中掃雷作業，應有極

大的發揮空間。多功能直升機之籌獲絕對有助我海軍制海戰力之提升。

七、海軍反潛效能的加強

在未來中共的潛艦作戰中，由於指向性衛星通信、潛射攻船飛彈的運用，以及自

俄國引進絕氣推進系統(AIP)的技術，未來中共潛艦部隊的存活率、隱密性與戰力

可望提升。考量到對付潛艦的最佳武器是潛艦，因此我國應儘速加強潛艦兵力的

質與量；除外購外，為期國防產業永續經營，亦應考量引入技術在國內生產。而

海軍反潛主力之濟陽級巡防艦，目前應配備適當之反潛直升機以加強其反潛戰力

。

八、強化艦隊遠程打擊戰力

現代海戰中，若某方能搶先發現敵方艦隊行蹤，並搶先以攻船飛彈加以攻擊，或

其飛彈可在敵方飛彈射程之外攻擊對方，則該方在海戰中將佔有極大的優勢，甚

至可能出現一方遭到全殲滅，而另一方卻毫髮未傷的情況。因此，未來海軍主戰

艦艇，若能具有長程目標偵獲能力或接收友軍提供的情資，並能配備長射程、超

音速與匿蹤設計的攻船飛彈，則可望能有效突破中共水面艦隻的封鎖。

九、強化艦艇應付飽和攻擊的能力

由於未來中共海航戰轟機及多數潛艦均具備發射攻船飛彈的能力，加上編組的「

機動尋殲」艦隊上亦有為數眾多的攻船飛彈，我國海軍艦艇及護航船團未來所要

應付的戰況，可能是自多方向同時來襲多枚飛彈或戰機的惡劣局面，故亟需強化

艦艇對抗飽合攻擊之能力。另反潛巡防艦由於常需離開艦隊護航船團一段距離外

作業，因此其防空自衛戰力亦應加強。

肆、結語

中共憑著經濟實力與科技力已構建相當的嚇阻戰力，不論是潛艦或戰術(略)彈道

飛彈及其在太空上衛星的實力，皆已具區域強權的水準。反觀我國，以往傲人的

經濟實力已不復存在，國防建設與建軍有賴美、法等大國以軍售或準軍售方式獲

得，近年之政治內鬥惡耗，使得過去優勢基礎已逐漸瓦解。故在建軍備戰時更應

仔細審酌，依當面威脅、我國地理形勢及國家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與運用，建

構「精、小、強」的戰力。海軍建軍除了必要的大型作戰艦運用於反封鎖作戰外

，兵力結構或許應予檢討，將有限的財力與人力運用於其他重點兵力，並加強戰

場經營與聯合演訓，如此面對未來的台澎防衛作戰才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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